○○○農會總幹事委任契約書（範本）
：○○○農會（委任人，以下簡稱甲方）
：○○○先生（受任人，以下簡稱乙方）

茲因甲方委任乙方為甲方總幹事，雙方訂定委任契約條款如下：
第一條 

一、乙方係經甲方依農會法之規定，由甲方全體理事二分之一之決議聘任。乙方委任期間自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起，最長以甲方第○○屆理事之任期為限。
二、乙方經甲方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解聘，或依農會法規定被解除職務時，甲乙雙方之委任關係當然終止。
第二條 乙方每月薪資、特別費、退休金提撥、差假、與其他權利義務，應盡之職責及應遵守之事項，依農會法、農會法施行細則與農會人事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第三條 乙方每月薪資給付日期，甲方原則於次月○日直接將乙方前一個月薪資撥入乙方薪資帳戶，薪資發放日如遇星期六、日或國定例假日得順延之。
第四條 甲方應為乙方加入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，依其薪資投保，勞保費、勞工退休金及健保費之自付額部分由乙方負擔。
第五條 乙方應於受聘之日起10日內，檢具有不動產之保證人2人以上之保證書或投保員工誠實保險，向甲方保證。
第六條 其他未盡事項，甲乙雙方應依農會法、農會法施行細則與農會人事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七條 本委任契約書經雙方簽名蓋章（加蓋農會圖記），即行生效。本契約涉訟時，立委任契約人同意以甲方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八條 本委任契約書一式3份，1份送乙方收執，1份由甲方保存，1份由甲方呈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
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

               甲方：○○○農會

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會址：
乙方：

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立契約書人








